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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我国海洋环境管理的两项基本法律制

度。文章从渊源、内涵、属性、功能、地位和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多角度论述了海洋功能区划

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指导海洋环境管理实践提出了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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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

我国海洋环境管理的两项基本法律制度，在海洋

环境管理中均居于基础性地位。因此，能否正确

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效协调和统筹两

者的功能和作用，就直接关系到海洋环境管理自

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继而直接影响到海洋环境

管理的成效。但由于这两项制度的名称十分相

似，同时对两者的本质属性、基本功能、法律渊

源、法律地位和适用范围等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

刻，使得人们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比较模

糊，在海洋环境管理的具体实践中，不能将两者

做准确的判别和有效的区分，从而影响了海洋环

境管理的实际成效。

笔者在回溯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

功能区划法律渊源的基础上，试从两者的内涵

着手，依次透过本质属性、基本功能、法律地

位、适用范围等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做了详

细的分析，对两者内在的逻辑联系做了梳理，最

后还对如何正确指导海洋环境管理实践做了简

要的阐述。

一、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划的法律渊源

海洋功能区划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由《海

洋环境保护法》最先在法律层面提出、后由《海域

使用管理法》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的。1982年制

定、1999年修订并于2000年4月正式实施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在第六条的条文中第一次明

确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制定主体和审批机关，

而该法第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

条的条文则规定了海洋功能区划的多种适用情

形，明确了海洋功能区划对相关海洋开发活动的

指导和规范作用。另外，该法还在“附则”部分第

一次对海洋功能区划做出了法定解释。而后，由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10月制定、2002

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海域使用管理法》在

《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了“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规定“海域使

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从而标志着海洋功

能区划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该法还为海洋功能

区划设立了专章，对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主体、

编制程序、与相关规划之间的关系等做了系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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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的规定，因而可以称得上是实施海洋功能区

划法律制度的“基本法”。

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作为一项制度，则

是源于国家环保总局于1999年12月所颁布的

第8号总局令——《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

法》。该部门规章对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做了明

确的定义，对该项制度的制定目的、执行主体、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划定和管理等方面内容

做了系统的规定。

二、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划的含义辨析

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的“附则”部分，对海洋

功能区划做出了法定解释，即“海洋功能区划，

是指依据海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自然资

源和环境特定条件，界定海洋利用的主导功能和

使用范畴”。在《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fr

17108--2006)中，海洋功能区划是指“按照海洋

功能区的标准，将海域及海岛划分为不同类型的

海洋功能区”，而“海洋功能区”则是指“根据海

域及海岛的自然资源条件、环境状况、地理区

位、开发利用现状，并考虑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

会持续发展的需要，所划定的具有最佳功能的区

域。是海洋功能区划最小的功能单元”。虽然上

述两个定义在字面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含

义是一致的，都指出海洋功能区划的实质在于以

功能为标准将整片海域进行划定为若干个相对

独立的区域，区域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利

用方向。通俗地说，就是按照自然特征，将海域

划分为具有不同自然属性的不可再分的区块，以

解决各个区块用来“做什么”的问题。[1]

在《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管理办法》中，也

清楚地表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就是“近岸海

域环境功能区的划定”，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

区，是指为适应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

依据近岸海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海洋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结合本行政区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计划与规划，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

序，对近岸海域按照不同的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

而划定的海洋区域”。国家环保总局在对《近岸

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管理办法》的说明中，也明确

“在划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时，不仅规定了近

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使用功能，同时也规定了其

应执行的海水水质标准的类别和应达到的水质

保护目标”。由此可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之

间不仅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利用方向，而且

还有不同的环境保护目标。也就是说，划定近

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标准不仅仅是功能。而且

还包括环境保护目标，即能满足该近岸海域环

境功能区功能正常发挥所必须达到的海水水质

类别。

三、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划之间的区别

通过对两者法律渊源的回溯和对两者含义

的辨析，可以看出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

功能区划之间有着诸多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

由于海洋功能区划是将海域划分为具有不

同主导功能和使用范嗣的空间单元，所以就本质

属性而言，海洋功能区划就是以功能为标准，将

海洋空间资源科学、合理地划分为若干功能单

元，以实现海洋空间资源在不同涉海行业间的优

化配置。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虽然也将海域

划分为具有不同使用功能的空间单元，但空间单

元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使用功能，而在于各自的环

境保护目标不同，不同的使用功能仅仅是确定空

间单元环境保护目标的一个依据。在实践中，单

一的海洋功能区只有单一的主导功能，而单一的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则可能有多个功能，但执行

单一的环境保护目标，即执行单一的海水水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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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区。可以说，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实质上就

是划分具体的、以海水水质类别为表征的环境保

护目标区。

2．两者的目的功能不同

海洋功能区划的目的就是通过划定具有主

导功能和使用范围的海域空间单元，明确在该海

域空间单元的海洋开发利用类型和方向，来规制

各涉海行业和部门在该海域空间单元进行开发

利用的随意性和自主度，正确而客观、公正地协

调各涉海行业和部门在开发利用海洋空间资源

和物质资源等各类资源，实现海洋资源开发最高

的整体效益[川。海洋功能区划的基本功能在于通

过对海洋空间资源的科学配置与合理布局，来遏

制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无序状态。这是一种

横向的规制。

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目的则是通过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划分，明确各近岸海域环

境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并以此来约束和限制

开发利用活动中对该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环境

质量可能产生影响的环境损害和污染行为，以致

国家环保总局在对《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

法》的说明中，明确“划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施国家《海水水质标准》，

控制近岸海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和改善

近岸海域环境”。在实践中，它通常不会依据使

用功能对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类型做出限制，所

限制的恰恰是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强度。近岸海

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基本功能则是通过确立近岸

海域环境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规范海洋开发

利用行为，来遏制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无度状

态。这是一种纵向的规制。

5．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

如前所述，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由《海洋使

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得到

了国家法律层面的承认。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划制度是由《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所

确立的，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对该项制度做出明确

的规定。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是

国家环保总局自行颁布的部门规章，法律层级和

效力均在《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

法》之下，因而海洋功能区划的法律地位要比近

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要高得多。

4．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

既然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由法律所确立的，

那么该项制度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适用于所

有的涉海行业和部门，所有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

都必须予以严格遵守。而部门规章是由国务院各

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

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决定和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的法

律规范性文件，在本部门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引。

因此，制定部门规章的目的是职能部门为了履行

某项法律赋予自己的管理职能，通常只适用于部

门系统内部，对部门系统外部则不具有拘束力。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就是环保部门为了

执行海洋环境评价管理职能所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一般情况下只适用于环保管理系统内部。由

此可见，海洋功能区划的适用范围比近岸海域环

境功能区划的适用范围要大得多。

四、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划之间的内在联系

虽然海洋功能区划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划之间存在诸多的不同，但两者也不尽是排斥与

对立，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制定近

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过程中，通常是先确定近

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使用功能，而后依据使用功

能确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由

于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一项由《海域使用管理

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法律制度，适

用于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所有的涉海行业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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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这就使得海洋功能区划所确定的海域功能具

有法定性和权威性，环保部门在实施《近岸海域

环境功能区划管理办法》、确定近岸海域环境功

能区的使用功能时，就必须遵从海洋功能区划，

也就是说环保部门必须依据海洋功能区划所划

定的某一海域的主导功能，来确定该海域的环境

保护目标。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取

消了环保部门在制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

过程中确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使用功能的自

主权。虽然国家环保总局在对《近岸海域环境功

能区管理办法》的说明中并未涉及这种自主权的

合法性问题，但也认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

对海洋功能区划的深化。那种“近岸海域环境功

能区划是海洋功能区划的一部分，两者是局部与

整体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引，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海洋功能区划是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前提

与基础，两者之间不是包含与被包含之间的关

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依据海洋功能区划来

制定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是近岸海域环境功

能区划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和保证。

另外，在划定海洋功能区时，除了要考虑海

域的主导功能外，还要考虑到海洋功能区地理单

元的相对完整性和生态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并适

当考虑海域整体功能的维护，海洋产业的协调发

展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建设引，而生态系统的相对

独立性则意味着海洋功能区环境保护目标的相

对独立性，因而从理论上来说，海洋功能区的划

定范围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的划定范围应该

是一致的。

五、对海洋环境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海洋环境管理的实践中，所有的海洋环境

管理措施其实都是围绕着环境保护目标而展开

的。没有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海洋环境管理措

施就成了无源之水，显得无的放矢。具体来说，某

一海域是否需要控制污染物排放，是否需要实施

环境治理和修复，关键看这一海域的环境质量现

状是否满足其环境保护目标，因为海域环境质量

现状是否满足其环境保护目标，是评价该海域是

否被污染的依据。由于海洋功能区划只是划定了

各个海洋功能区的主导功能，没有明确各个海洋

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而主导功能所对应的环

境保护要求，又通常是一个范围，在实践中无法

操作。如，在《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fr

17108--2006)中，将港口航运区中港口区的海水

水质质量定为不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类别，只是

定了海水水质质量范围，但具体到某个港口区，

到底应执行第几类海水水质标准，即到底是执行

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还是第四类，就不得而

知了。所以在海洋环境管理实践中，海洋功能区

划制度主要是通过禁止在保护类的海洋功能区

中实施开发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的途径，来达到保

护海洋环境的目的。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由于有明确的海洋环境保护目标，恰恰弥补了海

洋功能区划在海洋环境管理中的不足。可以说，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是在海洋环境管理

中使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得到落实的一座不可或

缺的桥梁。因此，实现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与近岸

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的相互补充，是海洋环境

管理取得实效的可靠保证。

如前所述，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源于

国家环保总局的第8号总局令，一般只在环保管

理系统内执行。因此，它只是海洋管理部门实施

海洋环境管理，尤其是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评

价管理的一项参考依据，而不是法定依据。海洋

管理部门并没有必须遵守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划制度的法定义务。然而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海

洋管理部门只有借鉴和参照执行近岸海域环境

功能区划制‘度，才能有效弥补海洋功能区划制度

在海洋环境管理中的不足。《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赋予了海洋管理部门组织海洋环境的

调查、监测、监视和评价，以及审批海洋倾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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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核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多

项海洋环境管理职能，而这些职能的真正落实还

有待海洋管理部门在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的基础

上，进一步配套和完善类似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

区划制度的海洋环境管理制度。

六、结束语

笔者是针对海洋环境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

的对海洋功能区划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

模糊认识和一般误区所做的一种个人解析，尝试

用个人的视角，最大限度地还原海洋功能区划和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真实原貌，以求正确认

识和对待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制度的同时，能

以更加科学和客观的态度认清海洋功能区划的

本质和功能，以解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所不能承受

之重。同时，抛砖引玉，以期广大专家学者和管

理部门的同仁能在完善海洋环境管理制度方面

做更多的探求，使得海洋功能区划能在海洋环境

管理制度建设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佩儿，洪华生，张珞平．试论以资源定位的海洋功

能区划．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3(增

刊)：2cr7．

[2]游建胜．海洋功能区划论——兼论福建省海洋资源

环境及海洋功能区划．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

28～29．

[3]湛中乐．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i95．

[4]游建胜．海洋功能区划立法探讨．福建地理，2002，16

(2)：4．

[5]苗丰民．海域使用管理技术概论．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4：6．

·18· 海洋开发与管理

  


